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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三四二號解釋（83.4.8.）

【解釋文】

立法院審議法律案，須在不牴觸憲法之範圍內，依其自行訂定之議

事規範為之。法律案經立法院移送總統公布者，曾否踐行其議事應遵

循之程序，除明顯牴觸憲法者外，乃其內部事項，屬於議會依自律原則

應自行認定之範圍，並非釋憲機關審查之對象。是以總統依憲法第七十

二條規定，因立法院移送而公布之法律，縱有與其議事規範不符之情

形，然在形式上既已存在，仍應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三條之規定，發

生效力。法律案之立法程序有不待調查事實即可認定為牴觸憲法，亦即

有違反法律成立基本規定之明顯重大瑕疵者，則釋憲機關仍得宣告其

為無效。惟其瑕疵是否已達足以影響法律成立之重大程度，如尚有爭

議，並有待調查者，即非明顯，依現行體制，釋憲機關對於此種事實之

調查受有限制，仍應依議會自律原則，謀求解決。關於依憲法增修條文

第九條授權設置之國家安全會議、國家安全局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之

組織法律，立法院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移送總統公布施

行，其通過各該法律之議事錄，雖未經確定，但尚不涉及憲法關於法律

成立之基本規定。除此之外，其曾否經議決通過，因尚有爭議，非經調

查，無從確認。依前開意旨，仍應由立法院自行認定，並於相當期間內

議決補救之。若議決之結果與已公布之法律有異時，仍應更依憲法第七

十二條之規定，移送總統公布施行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依民主憲政國家之通例，國家之立法權屬於國會，國會行使立法權

之程序，於不牴觸憲法範圍內，得依其自行訂定之議事規範為之，議事

規範如何踐行係國會內部事項。依權力分立之原則，行政、司法或其他

國家機關均應予以尊重，學理上稱之為國會自律或國會自治。又各國國

會之議事規範，除成文規則外，尚包括各種不成文例規，於適用之際，

且得依其決議予以變通，而由作此主張之議員或其所屬政黨自行負擔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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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上之責任。故國會議事規範之適用，與一般機關應依法規嚴格執行，

並受監督及審查之情形，有所不同。

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，由人民選舉之立法委員組織之，代表

人民行使立法權，憲法第六十二條定有明文。立法院行使職權之程序，

憲法雖未詳加規定，惟其審議法律案，須依議事規範為之，而議事規範

係由立法院組織法、議事規則及議事慣例等構成，與一般民主憲政國家

國會所享有之自律權，並無二致。立法院於審議法律案過程中，曾否踐

行其議事規範所定程序乃其內部事項，除牴觸憲法者外，屬於議會依

自律原則應自行認定之範圍，並非釋憲機關審查之對象，此在各國實務

上不乏可供參考之先例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一八九○年裁判認為：法案

經國會兩院議長署名送請總統批准並交付國務卿者，即應認該法案已

經國會通過，無須審酌國會兩院之議事錄及有關文件。此係基於權力分

立，各部門平等，互相尊重之意旨，司法機關就此等事項之審查權應受

限制（見Field v. Clark, 143 U.S. 649）。日本最高裁判所一九六二年裁判

認為：警察法修正案既經參眾兩院議決，並循法定程序公布，法院唯有

尊重兩院之自主性，不應就上訴論旨所指有關制定該法議事程序之事

實加以審理，進而判斷其有效或無效（日本最高裁判所大法庭一九六二

年三月七日判決）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一九七七年裁判亦認為：議會之議

事規範除牴觸憲法者外，有關議事進行及紀律等事項，均屬議會自律之

範圍。法律在審議過程中曾經不同黨派之議員參與協商，提付表決時又

無基本爭議，則於表決時，不論出席人數如何，若未有至少五人以上議

員之質疑，而經確認其無決議能力，即於決議之效力不生影響(BVerfGE 

44, 308ff.)。此等判例所含國會議事實務之細節，雖因各國制度有異，難

期一致，然其尊重議會自律之理念，則並無不同。是以總統依憲法第七

十二條規定，因立法院移送而公布之法律，縱有與其議事程序不符之情

形，然在形式上既已存在，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三條之規定，仍生效

力。

法律因牴觸憲法而無效，固不以其內容牴觸憲法者為限，即其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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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有不待調查事實即可認定為牴觸憲法之重大瑕疵者（如未經憲法

第六十三條之議決程序），則釋憲機關仍得宣告其為無效。然如其瑕疵

是否已達足以影響法律成立之重大程度，尚有爭議，並有待於調查者，

則事實尚未明顯。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，大

法官解釋憲法得準用憲法法庭之規定行言詞辯論，乃指法律問題之辯

論，與宣告政黨違憲事件得調查證據之言詞辯論，有所不同，即非釋憲

機關所能審究，且若為調查事實而傳喚立場不同之立法委員出庭陳述，

無異將政治議題之爭議，移轉於司法機關，亦與憲法第七十三條之意旨

有違，應依議會自律原則，仍由立法院自行認定之。關於依憲法增修條

文第九條授權設置之國家安全會議、國家安全局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

三機關，其組織應以法律定之。行政院提出各該機關組織之法律草案

後，立法院於同條第三項所定期限屆滿前審議，並經總統於中華民國八

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依立法院同日（八二）院臺議字第四○一八、四○

一九及四○二○號咨文公布施行。其通過各該法律之議事錄，雖未經

確定，但非議事日程上之討論事項，尚不涉及憲法關於法律成立之基本

規定，亦即並非足以影響各該法律成立之重大瑕疵。至除此之外，其瑕

疵是否已達重大程度，則尚有爭議，立法院當時議事情形混亂，導致議

事錄迄未確定，各該法律案曾否經實質議決，自非明顯，更無公眾週知

之可言。依前開說明，應由立法院於相當期間內議決補救之。若議決之

結果與已公布之法律有異時，應更依憲法第七十二條之規定，移送總統

公布施行。其生效日期，則得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之

規定決定之。

釋字第三四三號解釋（83.4.22.）

【解釋文】

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，遺產稅本應以現金繳

納，必須現金繳納確有困難時，始得以實物抵繳。是以申請以實物抵

繳，是否符合上開要件及其實物是否適於抵繳，自應由稅捐稽徵機關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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